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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104年第 6次縣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10日上午 8時 

地點：本府 A棟大樓 401會議室 

主席：徐縣長耀昌 

出席人員：  

副 縣 長 ： 鄧桂菊  秘 書 長  葉志航  參 議 ： 林茂景 

參 議 ： 廖福德假  參 議  黃國樑  參 議  宋泳儀 

參 議  陳錦俊  機 要 秘 書  涂榮輝  消 保 官  巫志偉 

簡 任 秘 書  徐炳南  簡 任 秘 書  許淑娥  簡 任 秘 書  賴鈞敏 

簡 任 秘 書 ： 江和妹  簡 任 秘 書 ： 彭基山  秘 書 ： 黃宏義 

秘 書 ： 陳文彬  民政處處長  林國竹代  財政處處長  徐榮隆 

水利處處長  楊明鐃  工務處處長  趙清榮  教育處處長  劉火欽 

勞社處處長  蔡貴香  農業處處長  林澄清代  地政處處長  陳斌山 

計畫處處長  許滿顯  人事處處長  李高木  
工商處處長兼

工策會總幹事  
 李政峯 

原民處處長  范陽添  
行政處處長兼

發包中心主任 
 張錦榮  主計處處長 ： 黃碧玉 

政風處處長 ： 邱宏達  警察局局長  王嘉衡  稅務局局長  林明洋 

衛生局局長  羅財樟  環保局局長  劉伯舒  消防局局長   徐新淵 

國際文化觀 

光 局 局 長 
 林彥甫代  

苗 北 

藝 文 中 心 
 吳博滿     

列席人員： 古雪雲 徐春梅 林玉禎 

記錄：黃鈺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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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府 104年 2月 3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103-104年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報告。 

（一） 請文觀局、環保局、水利處研擬客家圓樓廁所排汙改善方  

   案；並請文觀局提升工作人員服務熱忱。 

主席：解除列管。 

（二） 為順利招商投資苗栗，請秘書長召集計畫處、地政處、工商處、 

             工策會等相關單位，研擬成立馬上辦中心可行性。 

主席：解除列管。 

（三） 請加強客家圓樓及閩南書院營運管理，改善公廁不足、提升 

   人員服務態度、提供更多元的表演節目、行銷本縣農特產及  

   文創商品，打造友善遊憩環境。。 

主席：繼續列管。 

三、計畫處報告：提報本府104年1月份各項為民服務業務執行情形，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勞社處報告：為加強聯繫工會幹部情誼及促進勞資和諧，舉辦「苗 

                  栗縣 104年度勞工幹部新春團拜活動」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衛生局報告：建構苗栗縣安寧緩和醫療服務網絡，以提高服務 

               量能和可近性，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環保局報告： 

             案由(一)本局訂於 104年 2月 14日（星期六）舉辦 104年「國 

家清潔週」全縣大掃除暨誓師大會活動，恭請  縣座

於是日上午8時0分蒞臨苗栗縣政府前廣場，擔任召

集人及給予參與活動之環保義工等嘉勉鼓勵，請 公

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案由(二)提報本局 104 年「國家清潔週」暨春節期間本 

縣轄區嚴禁懸（繫）掛、張貼、豎立廣告，報  

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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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案由(三)提報第 8 屆立法委員本縣第 2 選區缺額補選 

活動，懸（繫）掛旗幟、布條、張貼標語，於

選後 7 日內拆除、請 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壹、 討論事項：無 

參、意見交換： 

    農業處:有關竹南鎮蕭家黑羽土雞養殖場爆發 H5N8禽流感疫情，本處 

           與環保局及衛生局等相關單位，已於上周六(7日)至該養殖 

           場進行撲殺工作，完成撲殺禽類共計 1400隻，該疫情已獲控 

           制。另相關協助補償事宜，已依規定向農委會辦理申請中。 

    主席： 

1. 年關將近，請警察局加強巡邏各區銀行、金融機構及大賣場等， 

         維護社會治安，防止犯罪發生。 

2. 有關寵物棄養造成流浪貓、犬問題，請農業處及本縣動物防疫

所加強教育及宣導，落實晶片植入、寵物登記、鼓勵節育認養、

杜絕不當餵養、重罰棄養等配套措施，並研議成立生態保育中

心，達成零棄養，從源頭解決流浪動物問題。 

3. 民眾愈來愈關注石虎議題，請本府相關單位重視其生態環境保

護，妥適保育石虎。 

4. 苗栗是客家大縣，本府卻一直未有專責單位統籌客家相關業

務，請葉秘書長邀集相關單位研議於民政處設置客家事務科，負

責客家相關事務。 

肆、主席指示： 

  一、有關縣內各公共管線的管理維護工作，請工商發展處及水利城鄉處      

      正式函文要求各權責單位全面檢視，對於老舊管線部分，務必要求 

      儘速辦理汰舊換新，以避免爆管造成鄉親生命財產損失。               

  二、今年春安工作，已於 8日晚間 10時開始至 27日晚間 12時實施， 

      請各單位務必全力配合做好警民合作，加強犯罪偵防、維持交通順 

      暢及熱心服務鄉親，讓鄉親平安好過年。 

  三、請各單位就業務執掌範圍，於 2月底前提出 3項可以馬上辦的施政 

   計畫，並以鄉親的角度發想，讓鄉親有感的施政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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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有關本人政見之推動，請各單位儘速研訂每項計畫的預算與實施期             

程，並由計畫處透過管考管控依期程辦理，以確保目標之達成。 

  五、各單位業務諸多與民眾權益息息相關，在推動各項業務工作時，   

   應確實注意到細微的宣導，讓鄉親感受縣府的用心，尤其各項稽 

      查、水保、環保、建（使）管及稅捐等，均應特別注意服務態度及 

   時效。 

伍、苗栗縣政府第 192次治安會報。 

陸、苗栗縣政府第 42次食品藥品衛生安全業務報告。 
柒、散會：上午 8時 55分。                                                       


